
政長長

副副

傳事督

幹

副 副

陳許周岑黎 
以三積
庚才坤洪煜

吳

仕

q楼1

4

麻 
11

號十三月三年拾弍國民
一 期星

（二）

《

4

中
書
記

陳
寬
安 

周
家
彬 

陳
寬
安 

林

柱
.

手
谷
 

林 
柱 

馬
本
專 

陳
國
韶

陳
國
儼 

黃 
仲 

謝 
成

⑥
考^

rn^s3M
se

報 

社卄年職員表

評
儀
員

*

記~

曝

日

聲

榮

會 財

長 政

黄
恭
錦 

毕
華
女 

鄭
厚
德 

胡
保
 

陳
廣
來 

陳
大
齊 

黃
敗
協

中
文
書
記 

西
文
書
記

監 議 調

督 艮 查 議
員

黃■

葉
瓊
 
余
禮
績 

馬
光
派 
雷
萬
球 
伍
福
于 

唐
奕
簡 
馬
本
精 
李
裸
祖

^
^

三
月
：̂!^

行
九
週
年
紀
念
荷^4

.埴
及
各
埠
團
曾
洪 

門
機
關
惠
賜
祝
詞
祝
叠
儀
實
深
銘
感
謹
藉
報
端$
佈
謝
忱

片
士
魯
弼
致
公
堂
同
人
概
躬 

雲
埠̂

^

^

堂
嗇
建
罐
社
賀
金

11,元
黑
 

®
懋
森
經
費
二
元

城
埠
致
公
總
堂
孝
總
社W

*

學
校
閱
書
報
社
祝
詞
， 

衾
巴
崙
致
公
堂
達
俺
社
祝
電 
党
近
致
公
堂
滞^
®
^
 

都
城
致
公
堂
達
傭
社
供
鐘
報
晋
费
年
沸
少
植®

T

 

美
國
普
南
北
美
洲
洪
門
總
部
祝
詞 
二
単
敘
公
堂
强 

錦
碌
塢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賀
金
五
元
祝
詞 

錦
碌
埠 
謝4

 
伍
干
賞 
很
燦 
周
豪
伯 
林
德
仁 g^

 

4

 

W
B

衍
楊
牛
 
譽
 

溫
寧
暗
市
党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 
碾
參
臣
埠!
 俊
首
賀
金
超%
以 

隊
治
力
埠
骆
榮^w

金 £
元
曾
 

美
國
大
埠
菱
堂
公
胃
報
祝
電

本
埠 

國
民
篇
分
譽
屏
祝
詞 
司
徒
攵
任
賀
金
貳 
兀
祝
詞 

方
直
民 
陳
翼
翅 
黃 
平 
羅
惠
彬 
為
漢
平W

M

一 

賀
金
六
元
五
生
花
成
盆
祝
詞 

馬
心
耀 
要
池
陳
宗
 
陳
牛
仔 
黎
宗
美 
馬
俊
S
 文X 

陳
蕪
公 
陳
官
煒 
鄭
厚
恩 
周
金
女 
陳
攵
職 
馬
國
奕 

熊
奕
堪 
賀
金
十
二
元
祝
詞 

黄
宗
銓 
葉
君
棟 
陳
栢 
周
鑑
沛 
李
湖 
薛
金
葉
周
«
荘 

曾
傅
歳 
陳
宗
餘 
陳
齊
富 
賀
金
拾
元
祝
詞 

致
公
堂
同
人
祝
詞 
源
來
俱
樂
匿
金
ti. 元
祝
詞 

成
利
俱
樂
部
賀
金
三
元
祝
詞 
助
士
西
餐
館
賀
金
五
元
舊 

遊
客
西
餐
館
送
門
簾
豈
幅
祝
詞 
葉
君
棟
送
燭
僵
壹
對 

廣
生
興
酒
植
喜
悔
五
千
賀
金
二
元 
馮
廣
喜
聲
金
九
毫
一 

馬
心
W
^
^
^
J
^

鄺
亮
記
送
大
花
母-
對
篤
憲
張

馬
龍
祥 
周
榮
耀 
陳
國
南 
陳

迎

陳

來

要

兄
 

鄭
伴
 
^

^

髙 
盛 
^

^

噌
別
，3^8^

 

雷
學
振

另
昆
仲
助
經
費
名
列

高
瑞 
一
元 
梁
一
農 
一
元 
唐
脚 
二
兀^^!

歪

◎
代 
柬 

謹擇四月五日爲本公所舉行成立
II 

禮預我請團体 

李官公所分所属時 
駕臨助慶指 

示- 
切叠榮幸

Li^M

額

J

^
^
6

漁
力
邦
暁
就
鶴

Eee.s  Benevolexrt  ASS-一一，
614*  Fisgard  St・

P
・
。

Box

 1413

 

Fhone

 E・3844
V

ictoria  B
,  

C

 

C
an,  

舞叢李氏公所同人敬約 

~^5^^^^^^"

 

紀念

勝
蘭
女
士
十
元 
尋
梅
女
士
十
元 
典
的
市
分
堂
七
元 

文
奕
七
元 
党
近
分
堂
四
元

以
庚 
卡
埠
袁
汝
南
堂 
域
埠
分
堂 
胡
世
定 
胡
卓
安
房 

叫
吆
分
堂 
北
京
酒
樓 
二
埠
分
堂 
宜
顯 
以
明 
每
名
力
元 

片
市
鲁
别
分
堂 
衾
巴
崙
分
堂 
車
利
役
分
堂 
袁
育
芳

每
名
三
元

謀
灼 
良
雙 
連
勝 
俊
文 
薛
濟 
典
嘉 
松
兄 

尚
耀
一 
元
七
五

肥
祝 
增
華 
鴻
照 
廷
光 
宏
開 
崇
溢 
立
翼 

基
伯 
立
祐
，
庚
華
宜
談
 
饋
光 
每
七
毛
九 

卡
城
袁
汝
南
祝
電 
企
崙
打
祝
詞

舞
市
阻
至
孝
堂 
裳
巴
崙
分
堂 
片
市
魯
別
分
堂

毎
貳
元

每
壹
元

文
奕
兄

典
的
市
分
堂 
笠
巴
市
篤
分
堂 
域
卑
分
堂 
滿
地
可
分
堂 

仍
吆
分
堂 
党
近
分
堂 
穩
梳
分
掌 
象
卸 
都
城
分
堂 

~-"^1568^^5^^""

香油名列

易
煜 
一元 
岑
槓
洪
宜
元 

fL 

馬
光
派
一
元 
黄
盛
豈
元 

1

純
脚 
陳
大
齊 
黃
恭
錦
吳
仕
 
許
三
才 
黄
啟
協 

唐
奕
簡 
岑
華
女 
鄭
厚
德 
龔
簫
浦 
余
禮
纖 

陳
廣
來 

各
五
毛

吳 
欽 
馬
本
精 
伍
福
干 
李
樑
祖 
雷
萬
城 
黎
煜
 

艮 
慶

黃
璀
運
黃
羣
吳
 

黃
盛
黄
廸
邦
胡
 

龔
筋
浦
長
慶

欽 務

叫吆致公堂鳴謝經費

盛
均
得
一
元 
馬 
尙
二
兀 
湯
百 B

一
元 
大
東̂
4
-
.
兀 

祥
盛
館
卜
元 
釗
利
撤
成
人 
生
幟
二
元
 
大来一̂
^
殖 

大
利
瞰
二
元■ 
大
安
撤
貳
元 
全
利̂
^
兀

益
昌
南
一
普
倉
五
元

@
林羞局

—
啓事 

敬
啟
者
善
国
前
在
城
埠
荷
蒙
衆
同
志
邑
僑
宗
人
等
不
葉
分
選
爲
三 

達
權
總
社
正
社
艮
致
公
堂
副
議
長
岡
州
支
部
疋
會
長
林
西
河
堂
」

正
堂
長
本
當
勉
竭
綿
薄
以
圖
報
稱
惟
現
因
生
計
間
留
改
操
業
務

於
雲
埠
對
於
以
上
四
職
勢
難
異
地
兼
顧
因
除
具
函
分
向
各
被
團
篇
一 8

«
請
准
予
辭
退
外
謹
籍
報
端H

es:

衆
週
知

/

3?

.希
望
全
國
國
民
對
干
道^w

大
的
事
件
。。應
富 

有
所
表
示
。。幷
且
也
希
望
國
民
党
的
領
袖
及
其 

全
豊
員
。
愼
矍
慮
。、須
知
國
家
政
治
措
施 

。
不
可
以
私
心
或
意   

<
 用
事 /
蓋
之
私
「
禍

意在和緩胡漢民系人物 

今
朝
接
駐
香
爵
員
來
電
云

一香山縣長唐W
B

說
。

及
百
世
一-
拾
九
世
紀
以
來
。。肚
界
各
國
革
命
流 

一
血
之
融
了
前
夕
繼
。
都
由
於
執
政
的
反
民
主 

勢
力
不
能
畏
民
治
潮
流
的
偉
大
而
H

8

抗 

之
所»
。，一即
以
我
國
近
貳
十
年
來
的
政
象
而
諭
一 

1"嗇
>
^
^
復
辟
，̂
|
8

^

豈
非
反
民
主
一 

一
的
勢
力
：
  

#

在
的
確
據
，、國
民̂

^

政
以
一 

来
。 
倡
言
壹
党
專
制
。。壓
制BW

:

久
爲
全
國
一 

一
人
民
所
痛
恨
。。致
使
連
年
兵
釁
不
絕.
異
融
粉
一 

一超。。最
近
該
黨
迫
干
公
論
。。始
不
得
已
宣
佈
召 

一
書
民ew

 
。以
緩
和
民
氣
。
但
壹
面
仍
思
用 

一̂
^
.
段
以
包
辦
民
意
。。並
公̂

^

能
禮
埋 

■
敷
即
是
約
法 
。此
種
手
段
實 6
 滿
淸
貫
族
預 

一̂
^

的
故
技
無
異
。
該
党
旣
反
對
滿
淸
富
一 

於
先
。9
又
復
躬
行
專
魔
後
。。何
以
對
國
民
」 

一
口
對
宣
自
身
的
党
義
、倘
仍
執
迷
小
悟
“
 

結
誉
奮
存
之
理
。。革
命
一
起:
全
體
覆
滅
一 

■ 
我
們
本
不
忍
人
之
心
。
希
望
整
三
思
而
後
一 

•行
-

9

一 

一
/

現
在
向
金
國
民
衆
簡
單
提
出̂

^

於一 

(國
民e®

e

主
張
如
下

『
第W
爲
預
防
國 民
會
議
受
一 
党 
一 派
或
t

一 

一乏583^

見 
一國
民
會
議
代
表
的
選
舉
法
及
選
一 

一
拿
監
督
不
能
由
南
京
國
民
党
政
府
公
佈
及
任
命 

0r須
先
由
全
國
各
政 «
 
各
地
方
團

191
，各
實
力
。於
已
主
六
圆
月 

乘
答
千
七
百
绘
 

派
共
同
發
起
國
民
會
譜
預
備
會 
由
預
備
會
萬
名
。。中
以
滬
w

路
爲
最
多
。
計
有
六
百
餘
萬 

定
召
集
國
民
會
練
的
方
法
和
程
序
，。。推

選

亀

一
u

在
早
的
E

青
4

7

一丿手鱼/

$^1

豊回石岐。。 

8
台山師聲生前反對葉 

博融長校。李海雲繼委 

憂
聲
理?8!^

息 

。61
式委任陳召疊 

該卷長、Q

，新會組立改良江門T
 

委員會。籌備整理河道

一中國九大鉄路營義况 

六
個
月
共
載
客
干
七
白
餘
萬 

京
什
九
日
電
。。儆
道
部
所
管
轄
之
九
大
鐵
路

•
。京
漢
路
次
之
。
約
四
百
叠
名
 

此
干
七
百
离
之
乘
客
中
。。搭
頤
等
位
者
僅
人
萬

專
需
公
正
的
選
舉
：
對
於
南
京
政
府 
自
 
一 

^w

法
不
能
予
以
承
制

一
五
千
二
百
三
拾
九
人
：
一 一
等
位
四|
六
萬
八
千 

一
零
九
十
五
人
、。三
等
位
最
膨

C

約
佔
全
敷
拾
分
一

一一 
第
二
、、在
國
民
島
未
召
集
以
前
。。各
方
實 

一
万
派
須
各
自5®

有
範
圍
。監
視
聲
會
萋
 

一«"行
。。不
得
由
南
京
政
府
任
意
罷
免
地
方
官
吏 . 

子
。以
實：：

專
制
政
策 

未
完
〕

之
八
。。計
有
千
四
百
零
七
萬
六
千
四
百
拾
八
人 

之
多
。，四
等
位
二
百
零
三
万
六
千
九
百
九
拾
六

人
。。在
該
六
個
月
時
期
內
；
鏡
路
收
入
總
數
爲

一
貳
干
零
五
十
九
薦
七
干
九
百
貳
十
八
元
零
三
毫 

仙
。。

.黨治下̂?1
§
^

商
人
咸
覺
苛
刻
：
・
不
如
英
治
遠
岳

昨
晚
接
駐
滬
訪
員
來
電
云

a

人

國
自
收
囘
威
像
衞
饯
該

C
—
因各國各埠當局干 

二涉1
人宣傳。特飭外交 

一 部長王正廷。，向各公練 

一一 交涉
C
黨中政會敲詐民財。又 

一 通過舉辨特品稅：凡絲 

一 、茶、紙、磁器等。均被列 

一 入。。
一/
日磋商領事裁利用 

「題擱置一。®̂®®̂
判

埠
之
商
務
多
有
遷
往
烟
台
。察
其
原
因
一 
商
人 

一
一
習
慣
於
英
國
統
治
之
下
。
性
命
財
産
。。均
得
相 

當
1

。。今
忽
由
篤
人
置
身
其
間
。
操
縱
政
權 

。、不
止
違
背
商
人
之
習
慣
。。且
有
剝
奪
其
營
業 

之
俺
利
。
輟
業
歸
家
者
有
之
：
尙
在
該
處
敷
衍 

者
有
之:
近
聞
各
商
家
聯
名
呈
禀
南
京
當
道
。 

請
敢
威
海
衞
爲
自
由
商
埠
。。翼
圖
免
其
稅
率
之 

苛
刻
。

■
教會醫院亦有共黨 

閩
省
軍
闖
入
捕
去
紡
人 

一
福
州
卄
九
日
電•
。美 
陰
耶
救
美
以
美
監
督
會
在 

本
處̂
^
之
醫
院
。，是
日
爲
省
軍
關
入
。
拘
夫 

華
種
之
荷
蘭
籍
民
壹
名
。。控
爲
宜
傳
共
產
主
義 

案
Q

美
荷
兩
國
領
事
因
此
舉
曾
向
省
府
富
局
抗 

議
、當
道
置
之.不
恤
。蓋
爲
淸
共
計
“。不
得
不 

如
是
I

刻
駐
本
處
之
外
僑
咸
以
當
道
此
舉
實
侵 

犯
該
敎
會
所
享
之
治
外
法
權
。。

一B^
^
e
冨芬代黨府 
一•南京新建運動塲

今
年
十
月
開
全
國
連
動
會 

上
海
三
十
日
電
。。據
本
處
某
報
載
稱
。，南
京
之

「̂̂
早與粤^@

。。 用

國
立
運
動
塲 
頃
已
動
工
興
築 
以
備
本
年
十 

月
開
全
國
連
動
會
用 
被
運
動
塲
廣
約
六
百
餘 

畝
。
位
置
於
孫
文
需
近
一
建
築
費
約
需
百
零 

八
萬
元
，内
容
座
位
叁
萬
。。將
來
築
有
新
公
路 

多
條
，。通
至
該
運
動
塲

・殺美女教徒犯就逮

三
兇
脣
一 
名
漏
網

舖
南
府
什
几
日
電
』
月
之
卜
四
日"
。本
處
發
生 

斧
斃
美
女
傅
救
徒
懷
儡
氏
與
咪
罅
氏
兩
人
案"
。 

頃
據
警
察
富
軸
宣
稱
。此
案
之
正
兇
已
拿 8 三 

名w
q
^
p

一 ^8

網 
。仍
有
一 
名
在
值
緝
中
。。 

■
噂
il/Kl
握
一4
覇綢

已
在®
^

命

上
海
什
几
日
電
。。本
處
天
主
教
聖
爵
林
比
亞
會 

是
日
接
机
。。謂
去
年
拾
一
月
爲
共
匪
擄
去
之
外 

人
神
甫 #
 兒
尼
。已
於
本
月
五
日
，在
匪
巢
中
殖 

命
矣

有
五:
籍
隸
英
國"
生
於.

查
梯
兒
尼
氏

愛
曾
島
麥
那
韓
毋
。
去
年
十
一
月
十
七
日
。。 

在
江
西
省
建
昌
府
天
主
教
堂
門
前 -
被
匪
摘
去 

。。當
時
受
匪
白
般
苛
虐
：
用
繩
縛
其
兩
手
，。械 

去
所
有
衣
服
，。使
之
赤
身
露
體"
，隨
以
鞭»
之 

。又
以
軍
衣
一
件
纏
其
肩
膊
一
以
爲
笑
樂
r
計 

伊
受
此
苦
五
日
之
久
：
乂
將
其
一
手
縛
諸
身
上 

。。使
之
不
能
動
。每
日
所
食
者
爲
白
飯"
。 

當
時
匪
欣
建
昌

1L月
。
隨
携
梯
兒
尼
氏
退
至
南 

豐
，梯
氏
因
踝
受
傷
県
不
良
於
行
。。匪
乃
置
諸 

一
木
梯
土
舁
之
而
行
。
途
經
桑
塘
市
時
。有
華 

人
大
主
教
徒
行
近
其
前
。一
見
其
受
苦
情
形
凄
慘 

。。且
又
患
痛
疾
、。屢
量
厥
不
能
作
聲
，。匪
勒
取 

墨
洋
四
萬
元
。。方
允
將
之
釋
放
？ 

駐華之
英
外
交
官
吏
，曾
爲
此
事
向
中
國
雷
道
嚴 

重
交
涉
。促
派
兵
起
擄
，•
軍
隊
雖
深
入
匪
腻 

匪
匿
於 »
 省
大
山
中
。•
無
法
界
一
俊
云
， 

•
甘地咸化激烈派 

印
度
卡
喇
矢
坤
什
A
H

電 
本
處
印
度
國
民
篇
一 

大
會
之
執
行
委
員
會 
是
日
表
決
議
案
。力
斥
印 

囘
兩
敎
徒
近
日
左
哥
波
兒
用
械
鬥
之
不
是 
畫 

讀
鬥
禍
之
結
果
。死
傷
F

餘
人 
實
爲
無
理
蠻
脚 

之
爭
鬥
。

乂
民
篇
首
領
甘
地 
擬
於
此
次
民
黨
人
會
閉
幕 

後
。赴
印
度
西
當
境
一
遊 
但
爲
印
督
埃
榮 

氐
禁
阻 
致
不
果
住

甘
地
氏
是
H

在
會
虜
警
吿
民
黨
之

人
厶

"
「爾
等
反
對
我
。
或
將
我
痛
毆
。余
亦
不
枢 

須
知
我
並
無
衞
瞰
或
打
手
6

旁
爲
衞 
蓋
1

帝 

鑒
臨
。。時
能
保
庇
我
也
。
我
之
主
義
全
是
仁
愛 

兩
字) 
仇
敵
亦
在
我
愛
之
列
。
我
一 
生
之
工
作 

與
信
條
』
以
愛
爲
基
；
余
身
無
長
物
余
實
一 

乞
丐
，
但
汝
等
若
取
激
烈
手
段
。
對
政
府
生
暴 

動
，
致
違
犯
我
之
非
暴
烈
主
義
之
信
條
。
其
時 

余
將
戕
殺
余
之
弱
体
，。以
示
爲
印
度
犧
牲
意
q 

汝
輩
欲
害
後
。。此
乃
汝
之
事
。
惟
余
之
責
任 

。、則
在
導
爾
行
真
實
與
愛
之
一
途
云
，
甘
氏
言

畢
〉。在
座
之
反
對
派
人
。"
哭
不
一 

悔
意
。。

有
懺

•
法A
反對德奧稅盟的 

巴
黎
片
八
日
電
C
C
本
京
外
長
布
里
思
，，是
日
在 

國
會
參
院
宣
言
云
。
余
對
德
奥
關
稅
聯
盟
事
一 

从
反
對
到
底:
因
核
盟
約
之
成"
實
有
違
歐
戰

廿

激

財犠會


